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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劾 案 文  

壹 、 被 彈 劾 人 姓 名 、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級 ：  

吳 康 文 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前 院 長 （ 任 職 期 間 自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至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十

二 日 止 ， 現 任 台 北 市 立 忠 孝 醫 院 顧 問 醫 師 ） 師 一 級 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至 第 十 一 職

等 。  

林 榮 第 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前 院 聘 感 染 科 主 任 （ 任 職 期 間 自 九 十 年 一 月 十 日 至 九 十 二 年

六 月 十 八 日 止 ， 現 任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內 科 主 治 醫 師 ） 師 二 級  比 照 薦 任 第 七

至 第 九 職 等 。  

貳 、 案 由 ：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於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間 爆 發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（ Ｓ Ａ Ｒ Ｓ ）

院 內 群 聚 感 染 ， 繼 而 擴 及 院 外 ， 又 接 連 發 生 私 立 仁 濟 醫 院 、 台 北 市 華 昌 國 宅 以 及

市 立 中 興 、 關 渡 、 陽 明 醫 院 感 染 疫 情 ， 造 成 市 民 重 大 病 亡 與 經 濟 鉅 額 損 失 ， 引 發

全 民 恐 慌 。 經 查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前 院 長 吳 康 文 綜 理 醫 院 管 理 ， 並 擔 任 該 院 感 染

控 制 小 組 召 集 人 ， 卻 對 院 內 防 疫 措 施 未 能 嚴 密 督 導 、 規 劃 、 落 實 執 行 。 和 帄 醫 院

前 感 染 科 主 任 兼 感 染 控 制 小 組 總 幹 事 林 榮 第 未 據 實 告 知 該 院 同 仁 有 關 院 內 收 治 疫

病 患 者 實 情 ， 且 未 落 實 辦 理 感 染 管 制 教 育 宣 導 ， 致 有 醫 護 人 員 疏 於 防 範 而 染 病 ，

均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規 定 ， 違 失 情 節 重 大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彈 劾 。  

參 、 違 法 失 職 之 事 實 與 證 據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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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（ 下 稱 和 帄 醫 院 ） 於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（ 下 同 ） 四 月 十 六 日 已 有 放 射

師 林 ○ ○ （ 依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， 傳 染 病 人 資 料 應 予 保 密 ， 乃 隱 其 名 ， 下 同 ） 、

護 士 黃 ○ ○ 、 何 ○ ○ 等 三 人 ，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已 有 院 內 病 患 三 人 ，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已 有 醫 師

二 人 、 護 士 一 人 、 代 理 書 記 一 人 、 實 習 學 生 一 人 、 洗 衣 工 二 人 共 七 人 ，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更

有 護 士 一 人 、 病 患 一 人 、 病 患 家 屬 一 人 、 看 護 印 傭 一 人 、 病 患 家 屬 二 人 共 六 人 皆 因 發 燒

而 陸 續 被 該 院 通 報 為 Ｓ Ａ Ｒ Ｓ 病 例 ， 該 院 復 未 能 及 時 調 查 出 感 染 源 頭 以 控 制 疫 情 蔓 延 ，

終 於 引 爆 院 內 群 聚 感 染 而 不 得 不 於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進 行 封 院 ， 堪 稱 台 北 市 近 年 來 之 最 大 防

疫 漏 洞 事 件 ， 除 直 接 造 成 九 十 五 人 染 病 ， 其 中 二 十 二 人 因 而 死 亡 ， 並 波 及 至 仁 濟 醫 院 、

中 興 醫 院 、 台 大 醫 院 、 馬 偕 醫 院 等 ， 導 致 國 家 鉅 額 經 濟 損 失 ， 引 發 社 會 大 眾 惶 恐 不 安 ；

案 經 台 北 市 政 府 於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以 府 人 三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二 六 五 七 四 ○ ○ 號 函 ， 載

明 該 府 調 查 結 果 認 定 吳 康 文 及 林 榮 第 處 理 Ｓ Ａ Ｒ Ｓ 事 件 均 有 失 職 之 處 ， 核 有 違 失 ， 擬 請

移 付 懲 戒 ， 並 移 送 本 院 審 查 【 證 一 】 ； 查 吳 康 文 係 和 帄 醫 院 前 院 長 ， 兼 任 該 院 感 染 控 制 委

員 會 （ 下 稱 感 控 委 員 會 ） 及 感 染 控 制 小 組 （ 下 稱 感 控 小 組 ） 召 集 人 ， 綜 理 院 內 感 控 策 劃 、

執 行 、 研 究 、 教 學 工 作 ， 並 負 責 召 開 感 控 委 員 會 議 及 全 院 院 務 ； 林 榮 第 係 和 帄 醫 院 內 科

主 治 醫 師 （ 亦 為 非 正 式 編 制 之 院 聘 感 染 科 主 任 ） ， 並 兼 任 該 院 感 控 委 員 會 委 員 暨 感 控 小 組

總 幹 事 ， 負 責 對 於 院 內 可 能 或 可 疑 感 染 問 題 之 研 究 ， 向 有 關 單 位 提 供 正 確 之 感 染 管 制 辦

法 ， 並 向 感 控 委 員 會 提 報 ； 均 為 依 據 法 令 從 事 於 公 務 之 人 員 【 證 二 、 證 三 】 。 惟 查 渠 等 事

前 未 能 恪 遵 上 級 機 關 之 指 示 ， 落 實 執 行 該 院 感 染 管 制 與 防 疫 教 育 訓 練 措 施 ， 又 採 消 極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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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避 方 式 面 對 Ｓ Ａ Ｒ Ｓ 疫 病 ， 終 致 員 工 欠 缺 應 有 之 防 疫 警 覺 而 引 爆 重 大 院 內 群 聚 感 染 事

件 ， 甚 至 疫 情 淼 漫 擴 及 院 外 ， 顯 涉 諸 多 嚴 重 之 違 失 ， 茲 將 事 實 與 證 據 臚 陳 於 后 ：  

一 、 吳 康 文 院 長 罔 顧 法 令 函 示 規 定 ， 授 意 林 榮 第 主 任 以 收 治 肺 結 核 病 人 於 隔 離 病 房 內 之 占 床

策 略 ， 遂 行 拒 收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之 實 ， 顯 有 違 誤 。  

( 一 ) 按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款 規 定 ： 醫 療 （ 事 ） 機 構 對 傳 染 病 病 人 應 善 盡 照 顧 之 責

任 ， 防 範 機 構 內 感 染 發 生 ， 並 不 得 拒 絕 提 供 醫 療 （ 事 ） 服 務 ； 其 經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收

容 傳 染 病 病 人 者 ， 不 得 拒 絕 收 容 【 證 四 】 ；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曾 於 三 月 十 七 日 以 北

市 衛 一 字 第 ○ 九 二 三 一 二 一 八 六 ○ ○ 號 函 示 【 證 五 】 略 以 ： 對 於 疑 似 病 例 住 院 請 隔

離 治 療 ， 並 依 院 內 感 染 管 制 措 施 進 行 防 護 ， … ； 請 貴 院 盡 量 騰 空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房 ，

以 便 必 要 時 收 治 是 類 病 患 ， … 。 該 局 另 於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北 市 衛 一 字 第 ○ 九 二 三 一

二 一 九 二 ○ ○ 號 函 示 【 證 六 】 略 以 ： 請 盡 量 騰 空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房 ， 以 便 必 要 時 收 治

是 類 （ Ｓ Ａ Ｒ Ｓ ） 病 患 ， … 。 又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疾 病 管 制 局 （ 下 稱 疾 管 局 ） 於 三 月 二

十 八 日 以 衛 署 疾 管 核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○ 三 七 五 一 號 函 示 【 證 七 】 略 以 ： 貴 院 前 經 本

局 補 助 設 置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房 在 案 ， 為 因 應 Ｓ Ａ Ｒ Ｓ 疫 情 需 要 ， 請 務 必 協 助 收 治 須 隔

離 治 療 之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患 。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復 於 四 月 七 日 以 北 市 衛 技 字 第 ○ 九

二 三 一 五 六 三 一 ○ ○ 號 函 示 【 證 八 】 略 以 ： 針 對 邇 來 媒 體 報 導 指 有 市 立 醫 院 拒 收 Ｓ

Ａ Ｒ Ｓ 病 患 情 事 ， 特 重 申 各 院 務 必 確 依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妥 善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， 不 得 拒 收

病 患 ， 違 者 依 法 從 嚴 論 處 ， 並 追 究 行 政 責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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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經 查 ， 有 關 和 帄 醫 院 封 院 前 所 通 報 之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收 治 情 形 【 證 一 】 ：  

１ 、 中 鼎 公 司 員 工 湯 ○ ○ 為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一 級 接 觸 者 ， 於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就 診 住 進

Ｂ ７ 隔 離 病 房 ， 四 月 一 日 出 院 。  
２ 、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第 一 科 股 長 林 ○ ○ （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一 級 接 觸 者 ） ， 於 三 月 三

十 日 住 進 Ｂ ８ 隔 離 病 房 ， 四 月 三 日 出 院 。  

３ 、 急 診 病 患 曹 ○ ○ ， 於 四 月 九 日 急 診 （ 初 步 診 斷 為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） ， 並 於 當 日 轉

診 新 光 醫 院 。  

４ 、 急 診 病 患 楊 游 ○ ○ ， 於 四 月 十 一 日 急 診 （ 初 步 診 斷 為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） ， 並 於 當

日 轉 診 新 光 醫 院 。  

５ 、 放 射 師 林 ○ ○ ， 於 四 月 十 六 日 住 進 Ｂ ７ 隔 離 病 房 ， 復 因 發 燒 、 咳 嗽 等 症 狀 （ 初 步

診 斷 為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） ， 於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晚 上 轉 診 三 軍 總 醫 院 。  

６ 、 洗 衣 工 劉 ○ ○ ， 於 四 月 十 二 日 因 發 燒 、 頭 暈 掛 急 診 ， 四 月 十 三 日 又 高 燒 至 攝 氏 四

十 一 度 ， 並 有 嘔 吐 、 頭 暈 等 症 狀 ， 四 月 十 四 日 繼 續 發 燒 ， 四 月 十 五 日 上 吐 下 瀉 已

連 續 三 天 、 高 燒 三 十 九 點 六 度 、 有 類 似 沙 門 氏 桿 菌 腸 炎 急 診 ， 並 於 四 月 十 六 日 住

進 Ｂ ８ 普 通 病 房 ， 四 月 十 八 日 轉 入 Ａ 棟 加 護 病 房 ，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死 亡 。  

７ 、 病 患 胡 ○ ○ ： 因 蜂 窩 性 組 織 炎 於 四 月 十 八 日 住 進 Ａ ７ 病 房 ， 四 月 二 十 日 申 請 自 動

出 院 ， 後 因 Ｘ 光 片 顯 示 渠 病 灶 ， 於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經 院 方 緊 急 召 回 檢 查 ， 疑 似 Ｓ Ａ

Ｒ Ｓ 病 例 轉 診 台 大 醫 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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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 、 病 患 林 ○ ○ ， 於 四 月 十 八 日 與 胡 ○ ○ 同 住 Ａ ７ 病 房 ，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發 燒 轉 住 Ａ ８

病 房 ，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轉 診 馬 偕 醫 院 。  
９ 、 病 患 位 ○ ○ ， 因 患 有 高 血 壓 宿 疾 ， 於 三 月 一 日 路 倒 ， 被 救 護 車 送 急 診 後 自 行 出 院 ，

三 月 九 日 因 頭 暈 、 嘔 吐 住 進 Ａ ７ 病 房 ， 經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照 Ｘ 光 檢 查 ， 判 定 為 疑 似

病 例 ， 五 月 七 日 轉 診 中 興 醫 院 。  

１ ０ 、 洗 衣 工 林 ○ ○ ， 因 疑 似 肺 結 核 及 Ｓ Ａ Ｒ Ｓ ， 於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晚 間 急 診 ， 至 次 日

（ 二 十 二 日 ） 住 進 Ｂ 棟 加 護 病 房 。  

綜 上 可 知 ， 和 帄 醫 院 將 其 所 診 察 出 之 疑 似 Ｓ Ａ Ｒ Ｓ 病 例 過 半 轉 出 該 院 。  

( 三 ) 次 查 ， 和 帄 醫 院 受 衛 生 署 補 助 所 設 置 之 隔 離 病 房 共 計 五 房 九 床 ， 自 四 月 九 日 起 至 二

十 四 日 止 ， 每 日 該 院 負 壓 隔 離 病 房 使 用 情 形 為 ： 四 月 九 日 至 十 六 日 均 收 治 開 放 性 肺

結 核 病 患 八 名 ； 四 月 十 七 日 至 十 九 日 收 治 開 放 性 肺 結 核 病 患 五 名 、 該 院 照 護 Ｓ Ａ Ｒ

Ｓ 病 患 之 密 切 接 觸 者 三 名 ； 四 月 二 十 日 至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上 午 收 治 開 放 性 肺 結 核 病 患

八 名 ，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下 午 收 治 開 放 性 肺 結 核 病 患 七 名 以 及 與 疑 似 Ｓ Ａ Ｒ Ｓ 病 例 之 胡

姓 病 患 同 住 Ａ ７ 病 房 之 林 ○ ○ 及 位 ○ ○ 兩 位 病 患 （ 非 典 型 肺 炎 ， 均 收 治 於 Ｂ ７ ○

９ ） ； 二 十 二 日 下 午 該 院 護 士 鄭 ○ ○ 、 書 記 楊 ○ ○ 出 現 相 關 Ｓ Ａ Ｒ Ｓ 症 狀 ， 因 此 將

林 ○ ○ 、 位 ○ ○ 移 出 至 普 通 病 房 ， 將 上 揭 二 人 收 治 於 Ｂ ７ ○ ９ ， 另 收 治 開 放 性 肺 結

核 病 患 七 名 ； 至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下 午 該 院 封 院 後 ， 因 疑 似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均 暫 時 無 法 移

出 ， 其 隔 離 病 房 始 予 以 收 治 ， 上 述 各 節 均 有 該 院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房 通 報 表 【 證 九 】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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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可 稽 。  

( 四 ) 再 查 ， 林 榮 第 主 任 於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本 院 約 詢 時 陳 稱 【 證 一 ○ 】 ： 「 三 月 底 左 右 中 鼎

公 司 員 工 湯 ○ ○ （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一 級 接 觸 者 ， 入 院 前 曾 發 燒 ， 有 呼 吸 道 症 狀 ）

入 院 ， 醫 院 業 績 下 滑 ， 吳 康 文 院 長 曾 私 下 告 知 本 人 （ 林 榮 第 主 任 ） 隔 離 病 房 盡 量 收

治 肺 結 核 病 患 」 ； 四 月 初 ，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聯 絡 ， 告 知 三 軍 總 醫 院

有 一 位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欲 轉 至 和 帄 醫 院 隔 離 病 房 ， 林 榮 第 主 任 告 知 台 北 市 政 府 衛

生 局 人 員 ， 當 時 住 院 病 患 黃 ○ ○ （ 住 Ｂ ８ １ １ ） 為 開 放 性 肺 結 核 病 患 欲 轉 入 該 隔 離

房 ， 請 該 局 協 調 轉 往 他 院 ， 隔 日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人 員 認 為 和 帄 醫 院 拒 收 Ｓ Ａ Ｒ Ｓ

病 人 ， 往 上 呈 報 該 局 主 秘 蕭 東 銘 。 吳 院 長 遂 與 蕭 主 秘 溝 通 ， 院 長 認 為 Ｓ Ａ Ｒ Ｓ 病 人

轉 至 市 立 醫 院 應 有 輪 序 機 制 ， 嗣 後 並 告 知 林 榮 第 主 任 其 他 市 立 醫 院 隔 離 病 房 都 收 肺

結 核 病 人 ， 要 林 榮 第 主 任 亦 盡 量 收 治 肺 結 核 病 人 ， 把 隔 離 病 房 填 滿 。 另 該 院 腸 胃 內

科 主 治 醫 師 葉 繼 煌 於 五 月 三 十 日 接 受 台 北 市 政 府 調 查 時 ， 提 及 【 證 一 一 】 ： 不 管 曹

女 士 之 前 或 之 後 ， 我 認 為 林 榮 第 主 任 的 政 策 是 如 果 有 懷 疑 或 可 能 Ｓ Ａ Ｒ Ｓ 的 病 患 ，

我 們 就 要 把 他 轉 走 ， 雖 然 我 們 一 開 始 有 收 中 鼎 公 司 的 員 工 ， 可 是 他 們 都 沒 有 發 病 ，

原 本 我 們 有 空 一 間 病 房 要 留 作 Ｓ Ａ Ｒ Ｓ 病 人 使 用 ， 可 是 林 主 任 有 把 肺 結 核 的 病 人 放

進 去 … ； 另 該 院 住 院 室 主 任 陳 妙 心 於 六 月 三 日 於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北 部 地 區 機 動 工 作 組

約 談 時 陳 稱 【 證 一 二 】 ： 就 我 知 道 ， 我 住 院 室 同 事 黃 培 綺 因 為 曾 幫 Ｓ Ａ Ｒ Ｓ 病 人 掛

號 ， 所 以 四 月 十 六 日 到 負 壓 病 房 隔 離 ， 我 事 後 得 知 此 事 ， 認 為 黃 培 綺 是 在 有 防 護 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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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的 情 況 下 幫 病 人 掛 號 ， 應 該 只 要 居 家 隔 離 就 可 以 ， 不 需 要 住 負 壓 病 房 ， 所 以 就 問

感 控 小 組 的 王 永 芳 ， 王 永 芳 向 我 表 示 ， 就 是 要 把 負 壓 病 房 住 滿 ， 真 正 的 Ｓ Ａ Ｒ Ｓ 病

人 才 不 會 進 來 ； 放 射 線 診 斷 科 主 任 方 鶯 珍 於 五 月 二 十 日 結 證 【 證 一 三 】 略 以 ： 林 榮

第 … ， 並 表 示 醫 院 沒 有 能 力 處 理 Ｓ Ａ Ｒ Ｓ 的 病 患 ， 院 長 來 了 後 就 表 示 ， 原 則 上 不 收

Ｓ Ａ Ｒ Ｓ 的 病 人 ， 而 且 院 內 收 的 也 不 像 是 Ｓ Ａ Ｒ Ｓ 的 病 人 ； 另 者 ， 內 分 泌 專 科 醫 師

張 裕 泰 於 五 月 二 十 日 證 稱 【 證 一 四 】 ： 大 約 在 三 月 中 ， … ， 在 主 管 會 報 或 院 務 會 議

中 ， 他 有 提 過 院 內 的 隔 離 病 房 不 標 準 ， 如 果 能 不 收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， 就 盡 量 不 收 ， 可

以 轉 至 台 大 等 醫 學 中 心 ； 吳 康 文 院 長 則 於 本 院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約 詢 後 之 補 充 資 料 【 證

一 五 】 提 及 ：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前 所 有 Ｓ Ａ Ｒ Ｓ 第 一 類 接 觸 者 除 住 本 院 隔 離 病 房 外 均 直

接 轉 診 到 醫 學 中 心 ， 所 有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則 均 轉 出 本 院 。  

( 五 ) 綜 上 ， 和 帄 醫 院 受 有 疾 管 局 之 經 費 補 助 設 置 隔 離 病 房 ， 並 接 獲 該 局 函 示 須 收 治 Ｓ Ａ

Ｒ Ｓ 病 患 ， 且 依 據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， 醫 療 機 構 不 得 拒 絕 收 容 傳 染 病 人 。 經

核 ， 和 帄 醫 院 自 四 月 九 日 至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封 院 之 際 ， 其 負 壓 隔 離 病 房 均 未 真 正 收 治

Ｓ Ａ Ｒ Ｓ 之 疑 似 病 患 ， 甚 至 將 密 切 接 觸 者 之 林 ○ ○ 、 位 ○ ○ 移 出 隔 離 病 房 ， 再 次 收

治 於 普 通 病 房 內 ； 惟 該 院 對 於 經 診 斷 為 疑 似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， 則 採 全 數 移 出 該 院 之 排

拒 作 法 ， 妨 礙 市 立 醫 院 病 床 之 調 配 ， 以 致 未 能 累 積 臨 床 判 斷 的 信 心 與 治 療 經 驗 ， 迨

遇 到 真 正 可 能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時 即 生 手 足 無 措 之 窘 境 。 是 以 吳 康 文 院 長 及 林 榮 第 主 任

雖 口 頭 上 堅 稱 未 拒 絕 收 治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， 實 質 上 則 以 將 肺 結 核 病 人 收 治 於 隔 離 病 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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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故 意 占 床 之 策 略 ， 來 達 到 拒 收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之 目 的 ， 核 渠 等 罔 顧 前 揭 法 令 暨 疾 管

局 、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之 函 示 規 定 ， 恣 意 專 斷 ， 違 規 情 節 嚴 重 。  

二 、 和 帄 醫 院 封 院 之 初 ， 吳 康 文 徒 然 等 候 接 管 小 組 之 奧 援 ， 竟 怠 忽 院 長 指 揮 監 督 職 責 ， 釀 成

院 內 失 序 亂 象 ， 復 未 貫 徹 分 棟 分 樓 層 隔 離 政 策 ， 形 成 感 控 管 制 闕 漏 ， 顯 有 失 職 。  

( 一 ) 經 查 ，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上 午 ， 台 北 市 政 府 與 衛 生 署 等 單 位 達 成 封 院 共 識 ， 旋 即 宣 布 和

帄 醫 院 封 院 決 策 ， 台 北 市 政 府 乃 於 同 日 下 午 一 時 許 進 行 該 院 進 出 之 管 制 作 業 ； 該 院

封 院 之 後 ， 院 內 仍 由 吳 康 文 院 長 擔 任 指 揮 官 之 職 務 ， 惟 查 其 相 關 處 置 顯 有 違 失 ， 舉

凡 院 內 防 疫 器 材 之 供 給 、 人 員 暨 區 域 之 隔 離 、 醫 護 人 員 對 於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進 行 治 療

時 所 需 防 護 器 材 之 提 供 等 等 事 項 ， 亦 均 未 能 及 時 妥 為 處 理 ， 致 院 內 之 Ｓ Ａ Ｒ Ｓ 疫 情

未 能 及 時 遏 止 ， 嗣 於 同 月 二 十 六 日 上 午 中 央 研 究 院 副 研 究 員 何 美 鄉 偕 同 美 國 疾 病 管

制 局 人 員 進 入 院 內 ， 指 導 院 內 醫 護 人 員 規 劃 隔 離 動 線 並 補 給 三 級 防 護 器 材 ， 翌 日 葉

金 川 教 授 受 命 進 駐 該 院 ， 接 掌 指 揮 權 ， 建 立 並 落 實 院 內 分 區 隔 離 、 分 層 隔 離 之 措 施 ，

疫 情 始 告 緩 和 ， 迨 五 月 八 日 完 成 和 帄 醫 院 內 部 人 員 淨 空 作 業 ， 該 院 院 內 感 染 事 件 始

告 一 段 落 。 按 台 北 市 政 府 於 六 月 十 二 日 所 提 報 之 「 和 帄 醫 院 處 理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

候 群 （ Ｓ Ａ Ｒ Ｓ ） 事 件 調 查 報 告 」 【 證 一 】 中 指 陳 ： 該 院 對 Ｓ Ａ Ｒ Ｓ 病 房 、 一 般 病

房 及 行 政 區 間 未 作 嚴 密 區 隔 之 動 線 規 劃 與 消 毒 防 護 ， 包 括 上 、 下 電 梯 、 專 用 走 道 及

Ａ 棟 與 Ｂ 棟 之 通 道 等 ， 以 致 病 毒 難 免 隨 人 員 進 出 擴 散 ， 直 到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葉 教 授 金

川 進 駐 後 ， 始 嚴 密 規 劃 院 內 動 線 ， 使 疫 情 有 效 管 控 ， 此 亦 有 前 揭 報 告 足 資 明 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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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次 查 ， 和 帄 醫 院 雖 設 有 感 控 小 組 ， 由 吳 康 文 院 長 擔 任 召 集 人 ， 林 榮 第 主 任 擔 任 總 幹

事 ， 並 配 置 有 專 任 護 理 師 、 兼 任 醫 師 等 ， 惟 據 林 榮 第 主 任 表 示 ， 渠 於 發 現 Ｓ Ａ Ｒ Ｓ

疑 似 病 患 ， 只 負 責 向 院 長 報 告 ， 並 交 代 通 報 事 宜 ， 並 無 要 求 採 行 防 護 措 施 之 權 責 ，

而 該 院 雖 有 透 過 開 會 、 廣 播 、 張 貼 海 報 等 要 求 醫 護 人 員 戴 口 罩 ， 惟 據 訪 談 仍 有 甚 多

醫 護 人 員 於 封 院 前 ， 不 知 已 有 院 內 感 染 之 事 實 ， 與 病 患 接 觸 時 亦 有 未 戴 口 罩 或 僅 戴

一 般 口 罩 之 情 形 （ 台 北 市 政 府 訪 談 該 院 九 名 醫 護 人 員 之 紀 錄 │ 【 證 一 六 至 證 二 四 】 ） ，

足 見 該 院 之 防 疫 督 導 體 系 未 充 分 發 揮 功 能 ， 執 行 防 護 及 感 控 措 施 亦 欠 落 實 。  

( 三 ) 再 查 ， 原 於 Ｂ 棟 精 神 科 服 務 之 護 理 人 員 許 敏 華 、 邱 寶 鐶 兩 人 ， 於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封 院

前 因 尚 有 個 案 仍 需 聯 絡 ， 直 至 封 院 後 ， 續 停 留 於 Ｂ 棟 ， 該 兩 人 於 當 日 下 午 二 時 許 欲

由 聯 通 走 道 從 Ｂ 棟 撤 往 Ａ 棟 時 ， 受 到 該 院 警 衛 之 阻 攔 ， 稱 目 前 主 管 們 正 在 開 會 ， 等

到 會 議 結 束 後 再 說 ， 俟 該 次 會 議 結 束 後 ， 仍 由 Ｂ 棟 移 動 至 Ａ 棟 ， 並 自 四 月 二 十 五 日

下 午 起 接 受 該 科 主 任 李 慧 玟 指 派 輪 流 至 院 長 室 支 援 【 證 二 五 】 ； 另 原 亦 於 Ｂ 棟 精 神

科 擔 任 職 能 治 療 師 之 陳 ○ ○ ， 曾 於 封 院 後 輪 流 至 院 長 室 支 援 ， 為 吳 康 文 院 長 所 明 知 ，

惟 渠 於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輕 度 發 燒 、 五 月 四 日 Ｘ 光 片 出 現 肺 部 浸 潤 ， 造 成 院 長 室 人 員 感

染 ， 吳 康 文 院 長 本 人 亦 因 發 燒 至 台 大 醫 院 就 醫 【 證 二 六 】 。 此 有 衛 生 署 疾 管 局 於 五

月 五 日 所 做 之 「 和 帄 醫 院 與 仁 濟 、 中 興 醫 院 之 醫 院 個 案 聚 集 調 查 續 報 」 【 證 二 七 】

及 本 院 詢 明 在 卷 可 稽 ； 吳 康 文 院 長 負 責 綜 理 醫 院 管 理 ， 並 擔 任 該 院 感 控 小 組 召 集 人 ，

對 防 護 措 施 未 能 嚴 密 規 劃 、 督 導 、 落 實 執 行 ； 林 榮 第 主 任 擔 任 該 院 感 控 小 組 總 幹 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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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 有 指 導 感 染 控 制 之 責 ， 未 能 提 高 警 覺 ， 加 強 防 護 措 施 ， 並 失 卻 當 機 立 斷 之 先 機 ，

作 適 當 處 置 ， 造 成 院 內 感 染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吳 康 文 院 長 針 對 上 揭 各 節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雖 辯 稱 ： 封 院 後 依 衛 生 署 公 文 明 示 ，

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應 成 立 接 管 小 組 進 駐 和 帄 醫 院 ， 所 以 在 等 待 接 管 小 組 來 院 前 ， 本

人 曾 採 行 十 一 項 管 制 措 施 【 證 二 八 】 。 惟 證 諸 和 帄 醫 院 封 院 之 初 ， 卻 有 許 多 護 理 人

員 出 現 情 緒 失 常 之 舉 措 ， 如 ： 衝 出 隔 離 封 鎖 線 、 情 緒 驚 嚇 恐 慌 、 拒 絕 照 護 Ｓ Ａ Ｒ Ｓ

病 患 ， 造 成 該 院 之 病 患 暨 家 屬 更 是 焦 慮 難 安 ， 以 致 當 日 與 次 日 陸 續 出 現 若 干 脫 序 現

象 ， 諸 如 封 院 當 日 下 午 病 人 家 屬 跳 窗 出 院 暨 隔 日 上 午 五 位 護 士 在 院 門 口 抗 議 ， 甚 至

發 生 院 內 民 眾 自 殺 事 件 ， 給 予 外 界 慌 亂 失 序 之 印 象 ； 且 引 致 Ｃ Ｎ Ｎ 等 國 際 媒 體 關 注 ，

反 覆 播 放 上 開 脫 序 之 畫 面 ， 更 是 嚴 重 戕 害 我 國 整 體 防 疫 形 象 。 可 見 當 時 該 院 之 指 揮

監 督 體 系 業 已 紊 亂 脫 序 ， 而 斯 時 葉 金 川 顧 問 尚 未 進 入 和 帄 醫 院 接 掌 指 揮 權 ， 故 吳 康

文 仍 具 院 長 身 分 ， 尚 難 辭 其 廢 弛 職 務 之 咎 ； 另 對 於 分 棟 分 樓 層 隔 離 之 政 策 ， 係 為 防

止 Ｓ Ａ Ｒ Ｓ 傳 染 病 源 再 次 流 竄 ， 引 發 更 為 嚴 重 之 院 內 感 染 ， 惟 吳 康 文 院 長 對 於 該 項

隔 離 指 示 卻 未 能 切 實 執 行 ， 致 使 Ａ 、 Ｂ 棟 人 員 流 動 仍 未 有 效 區 隔 。 核 吳 院 長 徒 然 等

候 接 管 小 組 之 奧 援 ， 竟 怠 忽 院 長 指 揮 監 督 職 責 ， 釀 成 院 內 失 序 亂 象 ， 復 未 貫 徹 分 棟

分 樓 層 隔 離 政 策 ， 形 成 感 控 管 制 闕 漏 ， 顯 有 失 職 。  

三 、 吳 康 文 院 長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徒 以 該 院 不 收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， 來 掩 飾 疫 情 ， 致 該 院 同 仁 不 知 適

時 採 行 應 有 之 防 備 措 施 ， 且 未 確 實 依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函 示 落 實 辦 理 Ｓ Ａ Ｒ Ｓ 防 治 教 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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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導 工 作 ， 難 辭 因 循 敷 衍 ， 執 行 不 力 之 咎 。  

( 一 ) 按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於 四 月 七 日 以 北 市 衛 技 字 第 ○ 九 二 三 一 五 六 三 一 ○ ○ 號 函 示

【 證 八 】 略 以 ： 請 辦 理 Ｓ Ａ Ｒ Ｓ 防 治 講 座 ， 並 週 知 轄 區 衛 生 所 人 員 參 加 ， 務 請 全 體

市 醫 同 仁 提 高 警 覺 共 同 加 強 防 治 工 作 ， 以 維 市 民 及 全 體 同 仁 健 康 ； 又 依 據 和 帄 醫 院

感 控 委 員 會 設 置 要 點 第 二 點 規 定 【 證 二 九 】 略 以 ： … ７ 、 從 事 感 染 控 制 之 教 學 、 研

究 與 諮 詢 。 足 見 辦 理 Ｓ Ａ Ｒ Ｓ 防 治 講 座 乃 該 院 感 控 委 員 會 及 感 控 小 組 之 職 責 。  

( 二 ) 經 查 ， 有 關 Ｓ Ａ Ｒ Ｓ 防 疫 教 育 事 宜 ， 市 立 醫 院 本 應 立 即 迅 確 密 集 舉 辦 教 育 講 習 ， 提

供 此 疾 病 之 最 新 知 識 及 安 全 照 護 模 式 ， 而 該 一 教 育 機 制 於 疫 情 一 開 始 即 應 啟 動 ， 並

加 以 確 認 公 布 ， 以 提 高 其 警 覺 性 並 化 解 內 部 醫 護 人 員 之 疑 慮 。 惟 查 ， 和 帄 醫 院 除 安

排 林 榮 第 主 任 於 四 月 二 日 於 院 內 進 行 一 次 Ｓ Ａ Ｒ Ｓ 專 題 演 講 ， 為 時 一 小 時 外 ， 該 院

醫 、 護 、 行 政 員 工 總 數 為 九 七 五 人 【 證 三 ○ 】 ， 當 時 參 訓 人 數 為 二 二 二 人 （ 僅 占 二

二 ‧ 七 六 ％ ） 【 證 三 一 】 ， 嗣 後 其 他 人 員 並 未 另 予 安 排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。 更 有 甚 者 ，

林 榮 第 主 任 於 該 次 演 講 中 表 示 和 帄 醫 院 沒 有 能 力 處 理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， 而 吳 康 文 院 長

隨 後 抵 達 會 場 時 ， 竟 亦 表 示 原 則 上 和 帄 醫 院 不 收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。 可 見 渠 等 非 但 未 能

善 用 專 題 演 講 之 良 機 ， 教 導 全 院 同 仁 正 確 防 疫 方 法 ， 以 提 昇 其 防 制 Ｓ Ａ Ｒ Ｓ 之 專 業

知 識 與 技 能 ， 反 而 以 和 帄 醫 院 不 會 收 治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云 云 藉 以 安 撫 人 心 ， 意 圖 粉 飾 ，

此 舉 已 然 造 成 院 內 員 工 防 制 Ｓ Ａ Ｒ Ｓ 疫 病 之 警 覺 性 大 為 降 低 ， 此 有 高 宜 琴 等 醫 護 人

員 之 證 述 綦 詳 【 證 三 二 】 （ 台 北 地 檢 署 起 訴 書 第 六 頁 至 第 七 頁 、 第 二 五 頁 至 第 二 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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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） 。  

( 三 ) 又 查 ， 感 控 幹 事 王 永 芳 於 四 月 八 日 接 獲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首 揭 函 文 後 ， 僅 簽 擬 【 證

八 】 ： 「 一 、 遵 照 辦 理 ； 二 、 於 主 管 會 議 加 強 宣 導 ； 三 、 陳 核 後 以 電 子 郵 件 通 知 各

醫 療 科 ； 四 、 文 存 檔 。 」 而 感 控 總 幹 事 林 榮 第 主 任 除 核 章 之 外 ， 卻 未 依 照 上 開 擬 辦

事 項 規 劃 辦 理 任 何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， 且 吳 康 文 院 長 於 隔 日 核 批 本 件 公 文 時 ， 亦 未 指 示

相 關 科 室 積 極 辦 理 教 育 講 習 ， 並 追 蹤 瞭 解 其 後 續 辦 理 情 形 ， 使 和 帄 醫 院 其 他 近 七 成

八 之 員 工 幾 無 吸 收 Ｓ Ａ Ｒ Ｓ 防 疫 新 知 之 機 會 也 未 週 知 轄 區 衛 生 所 人 員 參 加 ， 足 見 該

院 所 謂 「 遵 照 辦 理 」 云 云 徒 託 空 言 ， 並 未 執 行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吳 康 文 院 長 在 院 內 訓 練 場 合 中 ， 言 之 鑿 鑿 指 出 和 帄 醫 院 不 收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，

院 內 收 治 的 病 患 也 不 像 是 Ｓ Ａ Ｒ Ｓ 患 者 ， 致 鬆 懈 其 防 疫 警 覺 ， 又 林 榮 第 主 任 不 僅 未

能 利 用 專 題 演 講 機 會 教 導 院 內 員 工 防 治 Ｓ Ａ Ｒ Ｓ ， 反 而 附 和 院 長 之 說 法 ， 共 同 以 和

帄 醫 院 不 收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來 掩 飾 疫 情 ， 致 該 院 同 仁 不 知 適 時 採 行 嚴 密 防 護 措 施 。 且

該 院 除 派 遣 少 數 護 理 人 員 前 往 台 大 醫 院 學 習 如 何 防 範 Ｓ Ａ Ｒ Ｓ 疫 病 之 外 ， 僅 由 林 榮

第 主 任 於 四 月 二 日 以 一 小 時 之 課 程 向 院 內 未 及 四 分 之 一 之 醫 護 人 員 概 略 介 紹 Ｓ Ａ Ｒ

Ｓ 之 防 範 常 識 ， 復 以 該 次 教 育 課 程 尚 無 強 制 性 ， 且 因 醫 院 係 以 白 天 、 小 夜 班 及 大 夜

班 等 型 態 運 作 ， 致 全 院 人 員 尚 有 七 十 八 ％ 對 於 Ｓ Ａ Ｒ Ｓ 之 知 識 及 教 育 甚 為 貧 乏 ， 顯

見 該 院 對 於 Ｓ Ａ Ｒ Ｓ 防 治 教 育 宣 導 工 作 確 有 因 循 敷 衍 ， 執 行 不 力 之 怠 忽 ， 吳 康 文 院

長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均 難 辭 其 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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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吳 康 文 院 長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未 能 適 時 揭 露 院 內 收 治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之 訊 息 ， 疫 情 資 訊 隱 晦 不

明 ， 致 使 醫 護 人 員 、 病 患 與 家 屬 均 疏 於 警 覺 防 備 ， 顯 有 虧 職 守 。  

( 一 ) 經 查 ， 有 關 院 內 疫 情 宣 達 乙 節 ， 院 方 理 應 定 時 發 布 相 關 資 訊 ， 即 時 傳 遞 給 所 有 醫 護

人 員 俾 提 高 警 覺 ， 知 所 防 範 ， 避 免 或 降 低 院 內 感 染 ， 惟 揆 諸 何 美 鄉 副 研 究 員 證 述 【 證

三 三 】 ： 四 月 九 日 曹 女 至 和 帄 醫 院 就 診 ， 該 院 原 應 即 積 極 提 升 醫 護 人 員 對 Ｓ Ａ Ｒ Ｓ

的 警 覺 ； 惟 該 院 感 控 幹 事 王 永 芳 於 台 北 市 政 府 調 查 時 證 稱 【 證 三 四 】 ： 我 們 不 能 通

知 給 各 科 或 每 個 部 門 ， 這 樣 等 於 我 們 在 宣 布 疫 情 ， 我 們 只 是 提 醒 各 科 要 加 強 防 範 ，

可 是 我 們 不 會 說 醫 院 有 Ｓ Ａ Ｒ Ｓ ， 我 們 是 說 疫 情 尚 未 過 去 … ； 葉 繼 煌 醫 師 則 於 偵 查

時 證 稱 【 證 三 五 】 ：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當 天 我 看 門 診 ， 院 內 已 經 有 聽 聞 院 內 感 染 的 情 形 ；

張 裕 泰 醫 師 另 證 稱 【 證 一 四 】 ： 林 主 任 是 感 染 科 的 專 科 醫 生 ， … ， 他 對 病 患 有 感 染

Ｓ Ａ Ｒ Ｓ 的 高 度 懷 疑 時 ， 他 應 將 該 訊 息 告 知 醫 護 同 仁 ， 讓 醫 護 人 員 有 機 會 做 好 自 我

防 範 ， 而 不 致 於 無 意 中 遭 受 感 染 、 我 從 Ｂ ８ 同 仁 那 得 到 的 訊 息 ， 林 榮 第 主 任 並 未 將

Ｂ ８ 有 收 治 Ｓ Ａ Ｒ Ｓ 的 消 息 告 訴 Ｂ ８ 同 仁 ； 護 理 督 導 王 祖 琪 則 證 稱 【 證 三 六 】 ： 我

認 為 在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很 多 同 仁 發 燒 ， 才 警 覺 到 有 院 內 感 染 情 事 ， 另 有 和 帄 醫 院 同 仁

十 人 【 證 三 七 至 證 四 六 】 之 證 述 ， 均 指 陳 對 於 院 內 感 染 不 知 情 ， 甚 至 於 要 看 報 紙 才

知 道 ， 而 不 是 內 部 宣 達 。  

( 二 ) 次 查 ， 依 據 疾 管 局 出 版 之 「 台 灣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Ｓ Ａ Ｒ Ｓ 防 疫 專 刊 」 【 證 四

七 】 （ 第 二 二 頁 ） 刊 載 『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Ｓ Ａ Ｒ Ｓ 疫 情 調 查 分 析 』 ， 指 出 該 院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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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個 案 聚 集 現 象 發 生 之 原 因 可 歸 結 為 ： 「 未 能 在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抵 達 醫 院 之 第 一 時 間

立 即 進 行 篩 檢 查 驗 其 各 項 可 能 危 險 因 子 與 接 觸 史 ， 並 且 及 早 通 知 相 關 之 檢 驗 與 醫 療

單 位 進 行 適 當 生 物 安 全 防 護 事 宜 、 Ｓ Ａ Ｒ Ｓ 之 隱 形 傳 播 者 在 發 病 初 期 仍 於 醫 院 內 執

業 ， 快 速 傳 染 給 其 他 就 醫 患 者 與 醫 護 人 員 。 … 」 足 見 和 帄 醫 院 有 多 位 醫 護 人 員 事 先

未 做 妥 防 備 即 照 護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而 遭 到 感 染 ， 又 讓 其 在 不 知 情 且 身 體 出 現 不 適 ， 成

為 隱 形 傳 播 者 後 賡 續 值 勤 照 護 病 人 ， 造 成 快 速 傳 染 給 其 他 病 患 及 醫 護 人 員 並 延 誤 渠

等 就 醫 之 情 形 。  

( 三 ) 再 查 ， 該 院 雖 設 有 感 控 小 組 ， 由 吳 康 文 院 長 擔 任 召 集 人 ， 林 榮 第 主 任 擔 任 總 幹 事 ，

並 配 置 有 專 任 護 理 師 、 兼 任 醫 師 等 ， 惟 據 林 榮 第 主 任 表 示 【 證 四 八 】 ， 渠 於 發 現 Ｓ

Ａ Ｒ Ｓ 疑 似 病 患 ， 只 負 責 向 院 長 報 告 ， 並 交 代 通 報 事 宜 ， 並 無 要 求 採 行 防 護 措 施 之

權 責 ， 而 該 院 雖 有 透 過 開 會 、 廣 播 、 張 貼 海 報 等 要 求 醫 護 人 員 戴 口 罩 ， 惟 據 訪 談 仍

有 甚 多 醫 護 人 員 於 封 院 前 ， 不 知 有 院 內 感 染 之 事 實 或 不 知 已 收 治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， 與

病 患 接 觸 時 亦 有 未 戴 口 罩 或 僅 戴 一 般 口 罩 之 情 形 ， 足 見 該 院 監 督 體 系 未 充 分 發 揮 功

能 ， 執 行 不 夠 落 實 ， 醫 護 人 員 對 Ｓ Ａ Ｒ Ｓ 未 有 充 分 認 識 ， 造 成 警 覺 性 不 夠 ， 對 於 可

疑 病 例 ， 於 未 完 成 是 否 為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之 判 定 前 亦 未 能 及 時 採 取 隔 離 及 防 護 措

施 ， 以 致 在 此 一 空 窗 期 間 ， 造 成 病 毒 擴 散 傳 染 ； 在 封 院 前 後 未 督 促 所 屬 做 好 防 疫 工

作 ， 對 防 護 措 施 未 能 嚴 密 督 導 、 規 劃 及 落 實 執 行 ； 林 榮 第 主 任 則 輕 忽 感 控 ， 和 帄 醫

院 雖 於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成 立 應 變 小 組 ， 並 訂 定 感 控 措 施 ， 惟 院 內 動 線 、 人 員 流 動 等 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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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嚴 密 規 範 、 管 制 ； 該 院 醫 護 人 員 更 有 多 人 證 稱 ， 渠 等 於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前 不 知 院 內

收 住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。  

( 四 ) 經 核 ， 依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雖 有 規 定 ， 在 未 經 報 告 與 證 實 前 固 不 得 對

外 說 明 相 關 個 案 病 情 ， 及 基 於 維 護 病 患 隱 私 權 及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考 量 ， 亦 未 便 公 布

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之 個 人 資 料 ， 然 允 應 將 警 訊 告 知 院 內 相 關 醫 護 及 執 勤 人 員 。 惟 和 帄 醫

院 未 能 適 時 將 院 內 收 治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之 訊 息 予 以 警 示 醫 護 及 執 勤 人 員 ， 徒 然 造 成 院

內 流 言 謠 傳 ， 且 對 於 院 內 感 染 之 訊 息 未 能 加 以 宣 達 ， 致 使 院 內 醫 療 人 員 及 病 患 、 家

屬 無 法 即 時 防 護 ， 足 見 該 院 感 控 委 員 會 及 感 控 小 組 執 其 事 之 召 集 人 及 總 幹 事 ， 未 能

適 時 將 疫 情 警 訊 確 實 告 知 院 內 相 關 人 員 ， 醫 護 人 員 互 動 之 資 訊 交 換 不 充 分 ， 後 因 和

帄 醫 院 未 採 行 嚴 格 之 感 控 措 施 在 先 ， 又 未 能 確 實 規 劃 及 落 實 執 行 院 內 感 染 控 制 在

後 ， 以 致 助 長 此 次 院 內 感 染 之 蔓 延 ， 導 致 和 帄 醫 院 共 有 林 ○ ○ 醫 師 等 醫 護 人 員 及 員

工 計 有 五 十 七 人 （ 其 中 已 死 亡 者 七 人 、 曾 經 住 院 者 共 五 十 人 ） 疑 受 感 染 Ｓ Ａ Ｒ Ｓ ，

這 還 不 包 括 被 院 內 感 染 之 病 患 及 其 家 屬 在 內 ， 顯 見 吳 康 文 院 長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均 有 虧

職 守 。  

五 、 吳 康 文 院 長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未 督 飭 所 屬 對 該 院 曾 經 照 護 通 報 為 疑 似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之 醫 護

人 員 及 曾 住 同 病 房 之 密 切 接 觸 者 進 行 疫 病 追 蹤 調 查 並 採 行 必 要 隔 離 處 置 ， 顯 有 怠 失 。  

( 一 ) 經 查 ， 在 和 帄 醫 院 洗 衣 房 服 務 之 洗 衣 工 劉 ○ ○ 於 四 月 十 二 日 十 二 時 半 許 ， 前 往 該 院

急 診 室 就 診 ， 翌 日 晚 間 八 時 五 十 一 分 許 ， 又 再 度 前 往 該 處 急 診 ， 至 十 四 日 上 午 醫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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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且 聯 絡 林 榮 第 主 任 前 來 會 診 ， 四 月 十 五 日 晚 間 患 者 再 度 前 往 急 診 室 ， 經 林 榮 第 主

任 初 步 判 定 患 者 係 沙 門 氏 桿 菌 所 引 起 之 腹 瀉 ， 林 榮 第 主 任 乃 安 排 患 者 住 院 ， 並 擔 任

患 者 之 主 治 醫 師 ， 嗣 於 四 月 十 六 日 十 一 時 二 十 分 許 ， 患 者 仍 高 燒 不 退 ， 乃 安 排 至 該

院 Ｂ 棟 八 樓 八 ○ 一 病 房 住 院 ， 直 至 十 八 日 凌 晨 患 者 發 生 呼 吸 窘 迫 之 症 狀 ， 轉 入 Ａ 棟

加 護 病 房 ， 至 此 ， 劉 ○ ○ 在 Ｂ 棟 八 樓 八 ○ 一 病 房 已 住 院 二 天 之 久 ， 因 同 在 洗 衣 房 工

作 之 林 ○ ○ 已 通 報 為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， 林 榮 第 主 任 旋 即 於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凌 晨 四 時

許 ， 請 他 人 代 為 通 報 劉 ○ ○ 為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， 此 有 劉 ○ ○ 之 病 歷 資 料 【 證 四 九 】

在 卷 可 稽 ； 按 Ｓ Ａ Ｒ Ｓ 具 有 極 其 高 度 之 傳 染 性 ， 加 上 院 內 醫 護 人 員 對 於 Ｓ Ａ Ｒ Ｓ 之

警 覺 性 偏 低 ， 是 在 此 段 期 間 內 ， 曾 與 劉 ○ ○ 同 房 之 住 院 病 患 （ 蔣 ○ 鐘 、 郝 ○ 、 高 ○

益 ） 、 曾 經 診 察 、 看 護 過 劉 ○ ○ 之 醫 師 、 護 理 人 員 恐 均 已 受 到 感 染 ， 而 該 院 醫 護 人

員 因 吳 康 文 院 長 、 林 榮 第 主 任 未 加 強 Ｓ Ａ Ｒ Ｓ 防 護 教 育 宣 導 及 採 取 必 要 之 防 疫 作

為 ， 致 相 當 缺 乏 防 範 Ｓ Ａ Ｒ Ｓ 之 警 覺 性 ， 而 造 成 Ｓ Ａ Ｒ Ｓ 疫 情 在 該 院 內 迅 速 蔓 延 ，

錯 失 撲 滅 星 星 之 火 最 寶 貴 之 機 會 ， 一 任 其 發 展 為 燎 原 之 勢 。  

( 二 ) 次 查 ， 四 月 十 八 日 ，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胡 ○ ○ 住 進 和 帄 醫 院 Ａ 棟 七 一 三 房 【 證 五 ○ 】 ，

由 於 該 院 醫 護 人 員 缺 乏 應 有 防 疫 觀 念 ， 未 能 及 時 予 以 分 辨 ， 致 院 內 醫 師 張 ○ ○ 、 與

胡 ○ ○ 同 病 房 之 患 者 林 ○ ○ 【 證 五 一 】 、 位 ○ ○ 【 證 五 二 】 ， 均 因 而 遭 到 感 染 ； 另

四 月 二 十 一 日 Ｂ 棟 八 樓 之 護 理 長 陳 ○ ○ 、 護 士 鄭 ○ ○ 、 施 ○ ○ 、 書 記 楊 ○ ○ 紛 紛 發

燒 ， 除 陳 護 理 長 當 天 請 假 外 ， 餘 均 於 當 日 晚 間 前 往 急 診 室 檢 查 ， 護 理 站 督 導 王 祖 琪



 一 七  

於 獲 悉 上 情 之 後 ， 心 裡 起 疑 ， 乃 請 林 榮 第 主 任 前 往 急 診 室 會 診 ， 惟 林 榮 第 主 任 竟 未

警 覺 群 聚 感 染 之 可 能 性 ， 反 而 向 在 場 護 理 人 員 表 示 ， 施 ○ ○ 係 肺 炎 、 鄭 ○ ○ 係 扁 桃

腺 發 炎 、 施 ○ ○ 則 是 尿 路 感 染 云 云 ， 以 安 撫 人 心 ， 致 使 各 該 護 理 人 員 喪 失 即 時 接 受

治 療 之 機 會 ， 病 情 持 續 加 劇 ； 是 以 ， 該 院 院 內 感 染 產 生 之 後 果 ， 在 醫 護 人 員 及 員 工

部 分 ， 該 院 醫 護 人 員 及 員 工 計 有 五 十 七 人 疑 受 感 染 此 病 ， 其 中 已 死 亡 者 七 人 、 曾 經

住 院 者 共 五 十 人 ； 民 眾 部 分 ， 則 除 曹 ○ ○ 、 楊 游 ○ ○ 等 二 人 係 於 院 外 感 染 ， 於 發 病

後 至 該 院 治 療 者 外 ， 該 院 一 般 住 院 病 患 ， 或 至 該 院 門 診 、 急 診 ， 或 至 該 院 探 病 、 照

（ 看 ） 護 病 人 ， 致 疑 似 感 染 者 約 有 九 十 七 人 ， 其 中 已 死 亡 者 （ 至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止 ）

二 十 四 人 （ 其 中 一 人 自 殺 ） 【 證 一 】 。  

( 三 ) 按 傳 染 病 控 制 與 防 治 之 特 性 ， 即 在 其 流 程 管 理 須 採 取 必 要 之 隔 離 措 施 ， 以 減 少 傳 染

源 之 擴 大 ； 惟 查 ， 黃 香 蘭 證 述 【 證 五 三 】 ： 劉 ○ ○ 等 人 被 通 報 後 ， Ｂ 棟 八 樓 當 時 並

未 進 行 消 毒 作 業 ， 也 未 接 獲 通 知 ， 劉 ○ ○ 被 通 報 後 ， 我 有 協 助 轉 送 ， 事 後 沒 有 人 對

我 調 查 及 追 蹤 ； 高 宜 琴 證 述 【 證 五 四 】 ： 劉 ○ ○ 被 通 報 後 ， 同 病 房 之 病 患 ， 林 榮 第

主 任 沒 有 通 知 或 交 待 特 別 隔 離 ； 黃 佩 琦 【 證 五 五 】 、 莊 詩 菁 【 證 五 六 】 、 楊 馥 櫻 【 證

五 七 】 、 鄭 鈺 郿 【 證 五 八 】 亦 作 相 同 證 述 ； 另 吳 康 文 院 長 對 於 處 理 與 劉 ○ ○ 同 房 及

曾 照 護 過 他 之 護 理 人 員 則 證 稱 【 證 五 九 】 ： … 接 觸 的 同 仁 就 居 家 隔 離 ， 對 發 病 同 仁

照 顧 的 病 患 因 病 房 已 住 滿 ， 無 法 調 配 病 房 ， 該 部 分 在 當 時 暫 時 無 法 處 理 等 情 云 云 ，

足 見 吳 康 文 院 長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均 未 善 盡 「 疫 病 追 蹤 調 查 並 採 行 必 要 隔 離 處 置 」 之 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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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 職 責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和 帄 醫 院 處 理 曾 經 照 護 Ｓ Ａ Ｒ Ｓ 疑 似 病 例 之 醫 護 人 員 或 與 之 同 房 之 病 患 、 家

屬 ， 未 能 及 時 提 高 警 覺 並 採 行 較 為 嚴 密 之 防 護 措 施 ， 吳 康 文 院 長 、 林 榮 第 主 任 亦 明

知 院 內 已 出 現 異 常 疫 情 之 警 訊 ， 卻 僅 通 知 Ｂ ８ 及 Ａ Ｉ Ｃ Ｕ 病 房 進 行 三 級 防 護 （ 林 榮

第 主 任 證 述 │ 【 證 六 ○ 】 ） ， 此 外 未 見 積 極 因 應 ， 此 亦 有 陳 威 慎 六 月 二 日 證 述 【 證

六 一 】 ：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以 後 ， 我 與 Ａ 棟 加 護 病 房 同 仁 沒 有 接 受 追 蹤 調 查 有 無 感 染 等

語 可 參 ； 且 於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下 午 五 時 至 六 時 之 間 ， 台 大 醫 院 張 上 淳 主 任 亦 曾 以 電 話

詢 問 林 榮 第 主 任 該 院 內 是 否 發 生 問 題 ， 林 榮 第 主 任 將 院 內 的 情 形 向 他 報 告 ， 張 主 任

叫 其 要 注 意 ， 很 可 能 是 Ｓ Ａ Ｒ Ｓ 的 院 內 感 染 （ 林 榮 第 主 任 證 述 │ 【 證 六 ○ 】 ） ， 此

亦 有 疾 管 局 於 五 月 五 日 所 做 之 「 和 帄 醫 院 與 仁 濟 、 中 興 醫 院 之 醫 院 個 案 聚 集 調 查 續

報 」 【 證 二 七 】 可 資 佐 證 。 是 以 ， 吳 康 文 院 長 、 林 榮 第 主 任 漠 視 院 內 群 聚 感 染 情 事

之 滋 生 與 逐 漸 擴 大 ， 未 適 時 採 取 較 為 嚴 密 防 護 與 即 時 區 隔 之 做 法 ， 對 於 人 員 流 動 亦

未 作 嚴 密 控 管 ， 引 發 嚴 重 之 院 內 感 染 ， 致 院 內 多 人 陸 續 發 病 或 致 死 ， 並 造 成 國 際 上

咸 認 台 灣 係 嚴 重 疫 區 之 不 良 形 象 ， 其 怠 忽 職 責 甚 明 。  

肆 、 彈 劾 理 由 及 適 用 之 法 律 條 款 ：  

本 案 係 台 北 市 政 府 於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以 府 人 三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二 六 五 七 四 ○ ○ 號

函 載 明 吳 康 文 、 林 榮 第 之 具 體 違 失 情 節 移 送 本 院 審 查 ， 嗣 經 本 院 詳 查 各 項 事 證 屬 實 ， 爰

將 彈 劾 之 理 由 及 適 用 之 法 律 條 款 臚 列 如 後 ：  



 一 九  

按 吳 康 文 係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院 長 ， 除 綜 理 院 務 外 ， 並 兼 任 該 院 感 控 委 員 會 及 感 控

小 組 召 集 人 ， 負 責 院 內 感 控 策 劃 、 執 行 、 研 究 、 教 學 工 作 ； 林 榮 第 係 和 帄 醫 院 內 科 主 治

醫 師 （ 亦 為 非 正 式 編 制 之 院 聘 感 染 科 主 任 ） ， 並 兼 任 該 院 感 控 委 員 會 委 員 暨 感 控 小 組 總 幹

事 ， 負 責 對 於 院 內 可 能 或 可 疑 感 染 問 題 之 研 究 ， 向 有 關 單 位 提 供 正 確 之 感 染 管 制 辦 法 ，

並 向 感 控 委 員 會 提 報 。 查 渠 等 分 別 肩 負 該 院 院 內 感 染 管 制 業 務 之 督 導 與 主 辦 職 責 ， 是 以

針 對 和 帄 醫 院 防 範 Ｓ Ａ Ｒ Ｓ 新 興 疾 病 之 相 關 舉 措 ， 均 應 審 慎 從 事 、 積 極 作 為 ， 以 避 免 發

生 院 內 感 染 事 件 而 危 害 國 民 健 康 。  

惟 查 吳 康 文 院 長 罔 顧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及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之 函 示 規 定 ， 授 意 林 榮 第 主

任 以 肺 結 核 病 人 收 治 於 隔 離 病 房 內 之 占 床 策 略 ， 遂 行 拒 收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之 實 ， 顯 有 違 誤 ；

又 和 帄 醫 院 封 院 之 初 ， 吳 康 文 徒 然 等 候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接 管 小 組 之 奧 援 ， 竟 怠 忽 院 長

指 揮 監 督 職 責 ， 釀 成 院 內 脫 序 亂 象 ， 復 未 貫 徹 分 棟 分 樓 層 隔 離 政 策 ， 形 成 感 控 管 制 闕 漏 ；

再 者 ， 吳 康 文 院 長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徒 以 該 院 不 收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， 來 掩 飾 疫 情 ， 致 鬆 懈 該 院

同 仁 之 防 疫 警 覺 ， 且 未 確 實 依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函 示 落 實 辦 理 Ｓ Ａ Ｒ Ｓ 防 治 教 育 宣 導 工

作 ， 難 辭 因 循 敷 衍 ， 執 行 不 力 之 咎 。 況 且 吳 康 文 院 長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未 能 本 於 職 責 適 時 揭

露 收 治 Ｓ Ａ Ｒ Ｓ 病 患 之 訊 息 ， 縱 任 院 內 疫 情 資 訊 隱 晦 不 明 ， 致 使 醫 護 人 員 、 病 患 與 家 屬

均 疏 於 警 覺 防 備 ， 肇 致 染 病 。 而 渠 等 又 未 督 飭 所 屬 對 該 院 曾 經 照 護 通 報 為 疑 似 Ｓ Ａ Ｒ Ｓ

病 患 之 醫 護 人 員 及 曾 住 同 病 房 之 密 切 接 觸 者 進 行 疫 病 追 蹤 調 查 並 採 行 必 要 隔 離 處 置 ， 亦

顯 有 怠 失 。  



 二 ○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經 核 吳 康 文 院 長 與 林 榮 第 主 任 之 作 為 ， 顯 已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： 「 公

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執 行 其 職 務 」 、 第 五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… … 謹

慎 勤 勉 … 」 及 第 七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， 應 力 求 切 實 ， 不 得 畏 難 規 避 ， 互 相 推 諉 或 無 故

稽 延 」 等 規 定 。  



 二 一  

綜 上 論 結 ， 被 彈 劾 人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前 院 長 吳 康 文 （ 兼 任 該 院 感 控 委 員 會 及 感 控 小 組

召 集 人 ） 、 前 感 染 科 主 任 林 榮 第 （ 兼 任 該 院 感 控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感 控 小 組 總 幹 事 ） 之 行 為 涉 有 違

背 法 令 、 廢 弛 職 務 、 怠 忽 職 守 之 明 確 事 證 ， 該 院 並 因 而 爆 發 Ｓ Ａ Ｒ Ｓ 院 內 群 聚 感 染 ， 繼 而 擴

及 院 外 ， 造 成 市 民 重 大 病 亡 與 經 濟 鉅 額 損 失 ， 引 發 全 民 恐 慌 ， 嚴 重 戕 害 國 家 整 體 防 疫 形 象 ；

核 其 等 之 違 失 情 節 重 大 ， 顯 已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 條 、 第 七 條 等 規 定 ， 並 有 公 務

員 懲 戒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之 應 受 懲 戒 事 由 ， 爰 依 憲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、 監 察 法 第 六 條 之 規 定

提 案 彈 劾 ， 移 請 司 法 院 公 務 員 懲 戒 委 員 會 審 議 ， 依 法 懲 戒 。  


